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

115 年度智慧醫療健康照護推升計畫 

廠商聲明書 
 

茲為應貴局查核本公司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

計畫各項費用需要，謹就所知聲明如下： 

一、 本公司確知本計畫之各項經費結報作業應按本計畫之「國家科學

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補助科技研發計畫實施要點」、

「補助合約書」、「計畫管考暨經費結報作業手冊」、「商業會計法」、

「會計法」、「審計法」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，係屬本公司管理階

層之責任。 

二、 本公司有關本計畫各項支出之列支已遵照本計畫「實施要點」、

「補助合約書」、「計畫管考暨經費結報作業手冊」、「商業會計法」、

「會計法」、「審計法」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，所提供之各項會計

憑證等一切相關資料均為真實且為執行本計畫所發生，而無蓄意

扭曲或虛飾各項目金額及分類之情事，若有虛偽願負一切法律責

任，如「商業會計法」、「會計法」、「審計法」、「刑法」及有關法

令規定等，致生貴局遭受損害時，願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三、 本公司保證列報於本計畫之薪資及其他各項費用未重複申請政

府其他補助計畫。 

此致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

 

 

  公司名稱：○○○○○ 

  負 責 人：○○○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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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負責人印鑑章) 


